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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會修正基準表 文化局訂定基準表 

二二八紀念館場地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收費基準表 

一、常設展區門票 

常設展區：二二八紀念館一樓及二樓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 

休館時間：週一、國定假日次日、農曆新年假期及本府宣布停

止上班之颱風日 

一、常設展區門票 

常設展區：二二八紀念館一、二樓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 

休館時間：週一、國定假日次日及農曆新年假期、臺北市政府

宣布停止上班之颱風日 

票種 全票 優待票 團體票 票種 全票 優待票 團體票 

票價 20 10 5 票價 20 10 5 

備註： 

一、下列身分得購買優待票： 

(一)在校學生。 

(二)軍警人員。 

(三)六歲至十二歲兒童。 

(四)持有臺北市低收入戶證明者。 

(五)其他經文化局專案核准者。 

二、二十人以上團體得購買團體票。 

備註： 

一、購買優待票身分為 

(一)在校學生 

(二)軍警人員 

(三)6至 12歲兒童 

(四)持有臺北市低收入戶證明者 

(五)其他經本局專案核准者。 

二、購買團體票為:二十人以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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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列身分得免費參觀： 

(一)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其家屬。 

(二)身心障礙者及其監護人或必要陪伴者一人。 

(三)公私立各級學校實施校外教學備函申請者。 

(四)退休公教人員。 

(五)國軍退除役榮民。 

(六)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七)持有交通部觀光局核發導遊證者。 

(八)其他經文化局專案核准者。 

四、免費參觀日： 

(一)二二八和平紀念日（2月 28日）。 

(二)世界人權日(12月 10日)。 

(三)博物館日(5月 18日)。 

(四)其他經文化局核准之活動或相關節日。 

          

三、免費參觀者為： 

(一)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 

(二)身心障礙者及其監護人或必要陪伴者一人。 

(三)各公私立各級學校實施校外教學備函申請者。 

(四)退休公教人員。 

(五)國軍退除役榮民。 

(六)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七)持有觀光局核發導遊證者。 

(八)其他經本局專案核准者。 

四、免費參觀日： 

(一)228和平紀念日（2月 28日） 

(二)世界人權日(12月 10日) 

(三)博物館日(5月 18日) 

(四)其他經本局核准之活動或相關節日得免收常設展區參觀券

費用。 

二、開放申請使用場地 二、開放申請使用場地 

地點 使用時段 容納人數 費用 地點 使用時段 容納人數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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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廣場 1.上午 9：00

─13：00 

2.下午 13：00

─17：00 

3.晚上 17：00

─21：00 

150人 每時段 1,600

元。 

保證金 1,000

元。 

戶外廣場 1.上午 9：00

─13：00 

2.下午 13：00

─17：00 

3.晚上 17：00

─21：00 

150人 每時段新台幣

1,600元 

保證金 1,000

元 

視聽教室 1.上午 9：00

─13：00 

2.下午 13：00

─17：00 

40人 每時段 1,500

元。 

保證金 1,000

元。 

視聽教室 1.上午 9：00

─13：00 

2.下午 13：00

─17：00 

40人 每時段新台幣

1,500元 

保證金 1,000

元 

地下一樓特展

室 

上午 10：00─

下午 17：00 

80人 每時段 1,000

元。 

保證金 3,000

元。 

地下特展室 上午 10：00─

下午 17：00 

80人 每時段新台幣

1,000元 

保證金 3,000

元 

備註: 

一、申請使用場地者，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在中華民國領有工作許可證

備註: 

一、申請使用二二八紀念館場地者，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在中華民國領有工作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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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外國人。 

(二)機關、學校或依法設立之法人或團體。 

二、申請使用場地之活動，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繳交保

證金與場地使用費： 

(一)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主辦之各項藝文活動。 

(二)與二二八紀念館合辦之相關活動。 

(三)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申請辦理之相關活動。 

(四)經臺北市電影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影片，一周內免收場地

費；一周以上三個月以內，得減半收費；第四個月以後，依場

地收費基準表收費。 

 

件之外國人。 

(二)機關、學校、依法設立之法人或團體。 

二、申請使用場地之活動，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繳交保

證金與場地使用費： 

(一)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主辦之各項藝文活動。 

(二)與二二八紀念館合辦之相關活動。 

(三)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申請辦理之相關活動。 

(四)經「臺北市電影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影片使用二二八紀念

館場地拍攝，一周內免收場地費，一周以上三個月以內，得減

半收費。第四個月以後，依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規定收費。 

三、申請人擬變更原企劃活動內容者，須經本局核准。除地下

一樓特展室外，申請人應以書面於活動日前七日內提出申請活

動內容異動手續。地下一樓特展室須於活動日一個月前提出書

面申請活動內容異動手續。其變更未經本局核准或未提出申請

者，本局得廢止原許可處分，取消該申請人所申請之檔期，其

已預繳之場地使用費二分之一不予退還。 

 


